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
徵求系主任候選人公告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系主任選薦委員會96年10月5日會議通過】
主旨：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公開徵求系主任候選人。
依據：本系「系主任選薦準則」及本系「系主任選薦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說明：
一、任期：
系主任之聘期自97年2月1日起至100年1月31日止，任期三年。
二、資格條件：
　本校合格專任副教授以上。
三、領表時間：
自96年10月8日（星期一）起逕洽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辦公室或至本系網頁下載表格。
　　表格下載：     

1.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96年度系主任候選人登記表
2.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系主任候選人學經歷資料表   
四、登記日期：
　  96年10月8日至10月19日下午五時，至本系辦公室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五、繳交文件：

登記時請繳系主任候選人登記表及系主任候選人學經歷資料表，並檢附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
六、聯絡方式：

承辦人：蔡助教
電  話：(02)2500-9146
傳  真：(02)2507-4266
地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六十七號教學大樓七樓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辦公室
